贵阳市化工重点监控点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贵阳市化工产业本质安全和环保水平，加强对重点化工生产企业监控管理，促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根据《贵州省化工园区认定办法（试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化工重点监控点（以下简称监控点），指处于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合规化工园区之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水平较高、生产规模较大、产业特点明显，税收贡献突出、安全环保措施完善的市属管辖范围内的化工生产企业。

第三条 监控点由区（市、县）人民政府组织认定，并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将名单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公布，同时将名单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

第二章 认定标准

第四条 监控点认定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 符合国家现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省、市有关产业政策；
（二） 符合区（市、县）相关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满足“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等相关要求；
（三）企业厂区须连接成片，生产、储存装置与周边学校、医院、居民集中区、地表水体等敏感点的距离符合安全、环保、卫生等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四）当年度无安全、环保限批等挂牌督办和限期整改未完成事项；

（五）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亿元以上、税收贡献在1000 万元以上，或产品在省内外具有鲜明特色、工艺装备水平国内先进；
（六）拥有较为成熟的延伸产业链项目规划，具备满足发展需求的建设空间。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五条 企业向所在区（市、县）人民政府提交申报监控点认定的申请材料。主要包括：

（一） 企业基本情况；

（二） 上一年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

（三） 企业土地使用证明，税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企业纳税证明；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的合规达标材料，以及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四）监控点认定需要的其他资料和证明材料。 

第六条 对拟申报重点监控点的企业，由各区（市、县）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牵头并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联合应急管理、发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等相关职能部门，按照本办法对符合要求的企业的申请材料组织审核认定，并提出综合审核意见。认定结果和认定意见经所在区（市、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示，无异议后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同时将名单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

第四章 监控管理

第七条 监控点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市人民政府指导下依据各自职能履行对辖区内监控点的管理职能，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企业完成整改。

第八条 监控点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应按照贵州省相关建设项目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九条 监控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监控点资格，整改验收合格后予以恢复，未通过验收的撤销监控点资格：

（一）未经备案（审批）新建、改建、扩建化工项目；

（二）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突发环境事件或存在重大安全环保隐患；

（三）一年内发生两次及以上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被立案查处的；

（四）环境监测一年内发现两次及以上超标事件；

（五）存在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条 因国家产业政策、规划调整等条件变化，不宜继续从事化工生产的，监控点资格自然取消。

第十一条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未取得监控点认定的化工企业改、扩建项目备案(审批)的窗口指导服务，鼓励和引导企业项目向合规化工园区转移。

第十二条 对暂未达到监控点认定条件的化工企业，若自本办法实施后五年内达到认定条件的，可认定并纳入重点监控点管理。若自本办法实施后五年内未达到认定条件，一律要求搬迁进入已经认定的化工园区或者实施关闭。
第五章附则

第十三条 被认定为监控点的企业，在项目审批、建设和管理方面参照化工园区执行。 

第十四条 重点监控点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有关法律法规，在规定的厂区范围，按照化工项目建设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条件成熟时应向化工园区迁移。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贵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解释。

